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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人社发〔2018〕110 号 签发人：和建国

关于对迪庆州政协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第 122061 号提案的答复函

杨翠英委员：

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迪庆藏族自治州第十二届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要求人社部门在开展技能培训

和职业介绍工作中，重点对零就业家庭和有就业能力而未就

业的困难职工给予政策倾斜”的提案（第 122061号）已收悉，

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零就业家庭”信息核查情况

城镇“零就业家庭”是指非农业户籍家庭中，在法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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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内（在校学生、现役军人、内退人员、办理提前退休人

员除外）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均进行了失业登记，且无一

人就业的家庭。迪庆州就业服务部门一直以来持续开展“零就

业家庭动态清零”工作，根据迪庆州总工会提供的 12 户“零就

业家庭”人员信息，我局进行了认真核查，发现以上 12 户家

庭当中，原德钦县民贸公司下岗失业人员彭志新同志属于“城

镇零就业家庭”人员，但是该同志患有精神障碍,长期住院治

疗且生活无法自理，无法再就业。其他人员当中，杨银娣曾

于 2008、2009、2011 年享受了社会保险补贴，目前已自主

就业，且正在缴纳养老保险；阿里、木丽花、梁金泉、东生、

巴桑此里、丁勤六人正在缴纳社会保险；阿宝、俞继海等已

实现再就业；郭志、阿那青家中家庭成员已经就业，均不在

“零就业家庭”条件范围内。

二、关于提案要求的内容的答复

劳动力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工作是就业服务部门的基

本职责，特别是自我州脱贫攻坚工作开始以来，我州劳动就

业服务部门充分履行工作职能，认真落实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及省人社厅关于扎实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各项部

署，把组织贫困家庭劳动力和就业困难人员开展技能培训、

免费推荐就业岗位、鼓励创业、推动转移就业、落实就业帮

扶政策等做为就业扶贫工作的主要措施，全力助推我州脱贫

攻坚工作。

您在提案中所提到关于对困难职工进行技能培训的问

题，我州就业服务部门按照上级主管部门和州委、州政府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5%BD%B9%E5%86%9B%E4%BA%BA/1766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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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求，一直以来通过走访调查等方式，主动收集掌握劳

动者的培训意愿，并组织开展集中培训，积极提升劳动力的

技能水平和岗位适应能力，以提高其就业稳定性。同时，我

们通过“失业保险支持职工提升技能水平”、“援企稳岗”等一

系列政策的落实兑现，提高企业和职工参加技能培训的积极

性。以 2017 年为例，我州共组织开展各类技能培训 233 期、

26831 人次，其中高校毕业生 113 人次、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639人次、农村转移劳动者 3232 人次、城乡未升学的应届初

高中毕业生 1076 人次、贫困家庭子女 719 人次、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 8164 人次。针对对困难职工开展技能培训的问

题，我们建议进一步加强工会和人社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

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职工解困

脱困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在工会精准识别并为困难职工

建立档案的前提下，积极整合现有的各项民生政策、资金、

项目用于解困脱困工作。可对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困难职

工，根据其培训意愿组织开展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免费提供

就业指导、职业介绍和政策咨询等服务；对有创业意愿并符

合申请条件的困难职工，落实好“贷免扶补”创业担保贷款、

“两个 10 万元”培育工程等政策措施，并有针对性地提供创业

培训、创业指导、项目咨询和跟踪服务，积极帮助困难职工

通过就业创业实现解困脱困。

在向困难职工提供岗位推荐服务工作方面，我州就业服

务部门一直以来主动做好对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就业

求职登记的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免费推荐岗位的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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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组织开展“春风行动”、“乡村巡回招聘会”、“民营

企业招聘周”、“就业援助月”等形式的招聘会，以及进村入户

宣传等方式，向广大有劳动能力并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进行

岗位推荐和转移就业方面的宣传、动员工作。比如，今年 4

月 22日，迪庆州人社局和香格里拉市人社局联合举办了“迪

庆香格里拉 2018 年民营企业招聘周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政策宣传推介活动专场招聘会”，免费为企业和求职者提供就

业交流平台，促进和鼓励我州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高校毕

业生、农民工和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多渠道就业。此次活动

我们同时邀请了迪庆州总工会、州教育局、州工商联参与，

目的是通过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好困难职工、高校未就业毕业

生等参与招聘会，拓宽就业渠道。针对对困难职工进行职业

介绍的问题，我们建议工会和人社部门多加强沟通和配合，

工会在准确了解掌握困难职工的就业意愿之后，可通过与在

人社部门登记的岗位信息进行匹配，向困难职工推荐条件相

当的岗位信息，以此扩大困难职工再就业的选择范围。同时，

根据困难职工所掌握的技能情况，可通过组织专场招聘会的

形式，为困难职工和用人单位搭建交流平台，促进困难职工

再就业。

同时，近年来，我们按规定及时兑现社会保险补贴，并

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方式解决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问题。

例如，2017 年我州就业服务部门针对灵活就业并个体参保的

五类就业困难人员给予兑现了社会保险补贴，共惠及 93 人

（其中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员 49 人，“40、50 人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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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人员 8 人，城镇登记零就业家庭成员

2 人，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 1 人），这当中下岗失业人员占比

较重。同时，我们在 2017 年共将 849 名“五类就业困难人员”

安置为公益性岗位，2018 年截至 5 月底，全州安置公益性岗

位人员 681 人（其中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员 51 人，“40、

50 人员”12 人，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人员 603 人，城镇登记零

就业家庭成员 11 人，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 4 人，建档立卡

贫困人员 18人）。

关于对困难职工在缴纳社会保险费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的问题，根据上级部署，我们遵照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缴费比例政策规定，从 2015 年开始 2017 年，将失业保险费

率从 3%降低至 2%、从 2%降低至 1.5%，再从 1.5%降至目前

的 1%，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活力，

促进增加就业。

三、关于其他工作建议

迪庆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部门职能范围内，一直

以来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积极主动配合协助其他政府部门开

展日常工作，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在

今后的工作中，为进一步形成工作合力、保证工作实效，建

议迪庆州总工会在开展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的工

作时，密切加强与我人社部门的沟通联系，我们将根据上级

工作部署，与工会共同进行政策研究，明确工作职责与任务

分工，根据部门职责，细化工作措施，强化协作配合，确保

工作有序开展、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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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回复如有不足之处敬请委员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并

一如既往的支持人社部门开展社会保障工作。

此函。

迪庆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 6月 7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春福，0887-8222706）

抄送：州政协提案委、州人民政府法制办、联名委员

迪庆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 6月 7日印发


